[bookmark: OLE_LINK2]附件1


“人工智能+文化和旅游”应用试点
申报表


试点方向：                                         

试点名称：                                         

申报单位（盖章）：                                  

推荐单位（盖章）：                                  

[bookmark: _GoBack]申  报  日  期：          年         月         日



	一、基本信息

	试点方向
	辅助文化艺术创作生产/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助力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培育文化和旅游新业态/提升旅游服务和治理效能/加强文化和旅游市场监管/赋能广电和网络视听领域。如所选场景为其他，则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填写。

	试点名称
	

	拟投入资金
总额（万元）
	
	已投入资金（万元）
	

	申报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单位性质
	事业单位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合资机构
其他（请注明）：            

	地址
	

	法定代表人
	姓名
	
	职务
	

	联系人
	姓名
	
	职务
	

	
	手机
	
	传真
	

	
	邮箱
	

	二、工作基础（不超过1500字）

	（一）申报主体基本情况（介绍申报主体基本概况）
（二）已开展工作（介绍在试点方向已开展的数据加工处理、人工智能创新应用等工作基础）







	三、试点内容（不超过3000字）

	（一）场景描述（包括行业现状、存在问题等）
（二）实施方案（包括试点目标、工作内容、时间安排和保障措施等）
（三）经费预算及资金来源








	四、预期成果（不超过1000字）

	（包括试点在数据治理、技术验证、场景应用、标准研制等方面的预期成果）







	五、其他参与主体

	单位名称
	职责分工

	（如数据资源提供方、数据加工处理方、人工智能技术服务方等）
	（介绍在应用试点中承担的具体工作）


	
	

	
	

	六、申报主体承诺书

	本单位近3年内（2023年以来）未出现违法违规行为，未发生重大网络安全事件，未发生重大、特大生产和环境安全事故，本单位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所开展的应用试点工作合法合规，申报材料内容真实有效。



承诺单位（盖申报单位公章）：
承诺时间：2026年   月   日

	七、推荐单位意见

	


推荐单位（盖章）：
                    2026年    月    日



